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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資科辦第 1/2007號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致本地信息技術服務提供者通告第 1/2007號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安排》） 

計算機信息系統集成資質證書有效期的更改及 
計算機信息系統集成資質監督檢查的程序 

 
（注意：此通告經由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網站發出， 
供香港特別行政區信息技術服務提供者作一般參考） 

   
 
I. 引言 
 
 本通告「第 1/2007 號」主要說明在內地計算機信息系統集成資質
認證（下稱資質認證）體系下，資質證書有效期的更改及獲得資質證書的

特區企業進行年度資質監督檢查（下稱監督檢查）的有關安排及程序。 
 
2.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發出的「致本地信息技術服務提供者通告

第 3/2006號」，就《安排》第二階段中有關信息技術服務的擴大開放措施，
向本地信息技術服務提供者說明資質認證體系在港運作的有關安排，及特

區企業申請資質認證的有關程序。 
 
3. 根據國家信息產業部文件《計算機信息系統集成資質管理辦法（試

行）》（信部規〔1999〕1047號文）第五章第十九條，計算機信息系統集成
資質證書有效期為四年。獲證企業應每年進行一次自查，並將自查結果向

信息產業部計算機信息系統集成資質認證工作辦公室（下稱資質辦）提交

備案；企業亦須每兩年進行一次年檢。 
 
4. 於 2007年初，資質辦就資質證書有效期及監督檢查的規定作出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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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詳情 
 
資質證書有效期 
 
5. 自 2007年 1月 1日起，獲信息產業部授予計算機信息系統集成資
質（下稱資質）的企業，其資質證書有效期由四年改為三年，而於 2006年
12月 31日前獲得資質的特區企業，其資質證書有效期維持不變。詳情請參
閱《關於調整計算機信息系統集成資質證書有效期及換發新版資質證書的

通知》（信計資〔2007〕2號文）。 
 
監督檢查方式及程序 
 
6. 自 2007年 1月 1日起，取消每兩年一次的年檢，改以企業自查形
式代替，即獲證企業就相應年度從事系統集成業務的綜合能力進行自我審

查，並提交相關資料。詳情請參閱根據《關於開展 2007年度計算機信息系
統集成資質監督檢查的通知》（信計資檢字〔2007〕2號文）。 
 
7. 根據資質辦發出的年度資質監督檢查通告，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

室會發信通知獲證企業，進行相應年度的自查。獲證企業須於指定限期前，

以電郵方式向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提交填妥的《計算機信息系統集成

資質年度監督檢查表》。 
 
8.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會按提交的年度監督檢查表，進行總結，

然後向資質辦呈交匯總表。 
 
9. 按有關規定，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將抽查部份獲證企業，以核

實所填報的資料。如有需要，資質辦亦會聯同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及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特區評審中心，對獲證企業進行抽查。 
 
10. 獲證企業若未能依時提交《計算機信息系統集成資質年度監督檢查

表》或拒絕抽查，其資質可被信息產業部取消。 
 
 
III. 重要事項 
 
11.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將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個人資料（私隱）

條例的規定處理企業遞交的自查資料。 
 
 



 

   
資科辦第 1/2007號 第三頁 
 

12. 有關上述信息產業部文件的內容，請瀏覽資質辦網頁

http://www.ceecm.gov.cn。 
 
 
IV. 查詢 
 
13. 此 系 列 之 通 告 將 於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辦 公 室 網 站 
http://www.ogcio.gov.hk/chi/pubpress/cogciosic.htm 發放。有關此系列通告的
一般查詢，請聯絡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的有關人員〔電話號碼：

(852)2582 4513，電郵地址：si-cert-office@ogcio.gov.hk〕。有關個別通告內
容的查詢，請聯絡有關通告中所示的聯絡機構。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 

(鄭良傑 代行) 

 
日期：二零零七年二月九日 
 
註：倘本通告的中英文本有任何差異，以中文本為準。 
 


